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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報修正「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一案，

准予核定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107年5月9日府授法保字第1072104404號函及同年6月13

日府授法保字第1072109594號致本院秘書長函。

二、檢附本院有關機關(單位)意見1份，併請參酌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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